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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519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 

保險業資金投入新創產業及公共建設之合宜性研析 

二、 所涉法律 

保險法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(一)據報載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(以下簡稱金管會)表示，

透過吸收存款及收取保險費等，金融業擁有充足資金動

能，截至 2018年 5月底止，我國銀行體系吸收之存款金

額達 10.1兆元，保險業可運用資金總額更超過 23兆元，

若能將該項資金導引配置到實體產業，對臺灣經濟轉型

升級將有很大助益
1
。 

(二)為借助金融的力量，支持產業發展與創新轉型，並協助

解決公共建設財源問題，滿足企業與民眾對金融服務的

需求與期許，金管會於 2018年 6月間提出之「金融發展

行動方案」中亦有相應之規劃方案，其中針對保險業所

採之策略包括：「營造友善投資環境，引導保險資金協助

經濟發展―配合保險法第 146 條之 5 修正，放寬保險業

投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等社會福利事業得擔任董事及監

察人之席次限制，並檢討降低保險業透過私募股權基金

投資國內公共投資之風險係數，以期在 3 年內達到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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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A08 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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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投資 5加 2產業
2
金額新臺幣 1,500億元之目標

3
」。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(一)配置保險業資金至實體產業以提供去化過剩資金之管道 

金融業主要功能是市場資金仲介與提供各類金融

服務，因其資金動能充足，每每政府遭遇公共建設財源

問題，或為推動民間產業創新或升級而欠缺資金挹注

時，多會向金融業尋求資金面的協助。近年來國人對於

保險觀念的轉變，保險商品銷售額逐年提升，以至於業

者保險費收入驟增，使得保險業資金快速成長。然國內

長期處於低利率環境，且固定收益商品市場胃納量有

限，如何協助保險業去化過剩資金，尋找優質投資標的，

亦為主管機關所關注。若能將該項資金導引配置至實體

產業，不但對臺灣經濟轉型升級有所助益，亦可提供保

險業去化過剩資金之正常管道。 

(二)保險業資金投入新創產業及公共建設仍應嚴密監控相

關授信與投資等風險 

保險係業者透過預收保險費之方式，承諾於將來特

定危險事故發生時，賦予被保險人損失補償請求權。倘

若業者資金運用不當，恐將影響其營運能力，損及財務

結構，嚴重時將喪失清償能力，無法履行保險契約所定

之賠償義務，造成要保人、被保險人及受益人權益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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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加 2 新創重點產業包括綠能科技、亞洲矽谷、生技醫藥、國防產業、智慧機械、新農業及循

環經濟等。 
3 詳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，2018 年 6 月 14 日新聞稿：「金融+產業+科技」 進軍國際 普惠

民生，

https://www.fsc.gov.tw/ch/home.jsp?id=96&parentpath=0,2&mcustomize=news_view.jsp&dataserno=20180

6140001&ou=multisite,ou=chinese,ou=ap_root,o=fsc,c=tw&dtable=News，最後閱覽日：2018 年 8 月 13

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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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fsc.gov.tw/ch/home.jsp?id=96&parentpath=0,2&mcustomize=news_view.jsp&dataserno=201806140001&ou=multisite,ou=chinese,ou=ap_root,o=fsc,c=tw&dtable=News，最後閱覽日：2018


3 
 

之傷害，甚至引發社會問題。因此，保險業資金投資首

重「安全性」及「收益性」。然而新創產業雖深具潛力，

但多未具豐厚的過往經營績效作為依憑，加上產業前景

未必明朗，在獲利情況不易推估的情況下，屬高風險性

投資標的。另公共建設囿於標的規模及自償率，投資獲

利回收期間多較長。從而，如欲將保險業資金投入新創

產業及公共建設，仍應以其相關授信與投資等風險受到

有效控管為首要條件，以確保保險業者資金運用之穩健

性。此外，允宜以公共建設及新創重點產業等發行證券

化商品或債券方式，擴大國內長期固定收益商品市場規

模，如此應較能滿足保險業資金追求安全與收益的長期

投資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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